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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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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介紹利益衝突迴避法（5個重點）

01
公職人員

（自己）

避免

02
關係人

（自己人）

獲得
不當的

03
利益
（好處）

04
迴避

（核心規範）

05
禁止

（漏洞填補）

職權圖利
關說請託
補助交易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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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 01
(利衝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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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職人員(本法第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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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 總統、副總統。

二. 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

務之人。

三. 政務人員。

四. 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

首長。

五. 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 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 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 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 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

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二. 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
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 政務人員。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 ......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

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六.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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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
職人員職務之人員，
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
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首長（EX：主任委員、醫院院長…）

副首長（EX：政務《常務》副主任委員、副院長…）、幕僚長（EX：主任秘書…）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公司之董事、監察人（EX：欣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EX：財團法人榮民榮眷

基金會…）

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12職等以上屬監察院管轄(其他為法務部管轄)，記得辦理職務異動通報》

退輔會有哪些利衝法的公職人員?

想讓您知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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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
01

(利衝法§3)

9

02



關係人(本法第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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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沒

有親屬關係，例：同居人）。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常見於各級民選首長)。

四、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例：公費助理、私聘助理）。

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

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

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

自然人

非自然人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的範圍：



二
親
等
血
親
＋
姻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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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本法第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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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人：

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
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
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

（本人、配偶同居人、二親等親屬） （有決策能力的人）

（99％看到的公司行號機關團體）



營利事業
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
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營利事業。
例如：公司、事務所、商行、包工業等

非營利之法人
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私法人。例如：基金會、體育會、職業工會、氣象學
會、員工消費合作社等

非法人團體
由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所組成，具有一定之組織、名稱、目的、事務所，
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代表團體及為法律行為者。例如：祭祀公業、
社區發展協會、同鄉會、家長會、社區管委會、義警(消)大隊等

13



營利事業負責人

所謂營利事業負責人，就本法立法意旨，不以登記為
限，包含實際經營業務或掌管人事、財務之實際負責
人。

公職人員以人頭經營商號或未登記為公司董事，如經
調查證實其為實際負責人，則該事業仍屬該公職人員

之關係人。

14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1.副主任委員的姊夫 O二親等姻親

2.主任秘書的外甥 ㄨ三親等姻親

3.副主任委員的姊夫擔任董事的基金會

4.主任秘書的妹妹擔任一般職員的公司

15

O
ㄨ非負責人

想讓您知道的重點！！



利益
01

(利衝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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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合法

不法

可以金錢計算財產

人事措施非財產

利益

包含補助款、交易
金額、人事進用等

浮報價額、收取回
扣等(刑事犯罪處罰要件)

包含 分為

利衝法的利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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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本法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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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法條內容 實務案例

財產上利益 1.動產、不動產
2.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3.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4.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
交易取得之利益

◎獎金之決定與發放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
◎都市計畫、土地開發
◎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
◎租金、報酬、車資等之減免

非財產上利益 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
機關（構）團體、學校、法人、
事業機構、部隊之任用、聘任、
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
勞動派遣、陞遷、調動、考績
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技工、工友、雇員、清潔隊員、
測量助理、機要人員、約聘僱人
員臨時人員、代課教師、增置教
師、臨時助教、派遣人員等職務
之進用（聘用、僱用、約僱…）

◎考績（成、評）之評定



除了可以用金錢計算的利益，

『人事措施』，也是本法所規定的利益。

想讓您知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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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 01
核心規範

（利衝法§6-10)

20

04



利
益

執行
職務公職人

員

公職人員

關係人

利益衝突(本法第5條)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
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21

法務部107年6月27日法廉字第10705005
870號函釋：「本法第5條所稱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利益，依立法原意，限於
『具體、私人』之財產上利益或非財產上
利益，如其行為明顯涉及抽象公共政策之
決定，縱然因該政策有使本人或關係人間
接獲得利益之可能，因屬『公共利益』範
疇，尚非本法所稱之利益衝突（EX：全國一

致性的公務員加薪）。



22

補充

法務部民國99年7月29 日法政字第 0991108044號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
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及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等規定，出差
人員應於出差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出差事畢向機關申請款項時，
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原始書據真實性負責，經相關權責單位
（例如人事、主計單位），審核無誤後，始得辦理出差旅費報支
事宜。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涉及自身待遇及相關事項之報支，如與
上述核銷規定程序相符，核准人對於核准與否、金額多寡，並無
裁量空間，實難謂有不法利益輸送之情形，尚與本法所稱利益衝
突之要件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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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所謂裁量權，係指相關行政流程參與者，對於該流程之全部或部
分環節有權加以准否而言，並不以具有最後決定權為必要；易言
之，如公職人員於其職務權限內，有權對特定個案為退回、同意
、修正或判斷後同意向上陳核等行為對該個案具有裁量權，其於
執行職務遇有涉及本人或其關係人之利益衝突時，即應依法迴避
（法務部103年10月17日法廉字第10305037860號函）（即非最後

核章者亦有裁量權）

最後決定權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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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依法迴避後，應以書面方式為之（利衝法第6條）



想讓您知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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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簽核有涉及本人或關係人時，要注意迴避。

(提醒：111年度監察院有接獲榮民總醫院院長及分院院長就敘
獎、考績案迴避之匯報，提醒其他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辦理
敘獎、考績等案時，要注意自行迴避)



禁止
01漏洞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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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職權圖利
關說請託
補助交易

（利衝法§6-10)



(一)職權圖利之禁止
§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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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職權圖利之禁止 (本法第12條)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
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 係指利用職務上所掌之職權、一切與職務有關之事機或機

緣及手段，以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而言。

◆ 只要公職人員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本人

或關係人之利益，不以發生圖利之結果為必要，即屬違反

本法第7條規定。

◆ 特別提醒：違反本條規定，恐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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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想讓您知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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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言慎行，才不會變成假借職權！



(二)關說請託之禁止
§1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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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託關說之禁止(本法第13條)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
關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
公職人員之利益。

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而向前項機關團體人員提出
請求，其內容涉及該機關團體業務具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
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退輔會及所轄機關單位）



想讓您知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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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關係人勿「請託關說」。



(三)補助交易之禁止
§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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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交易行為之禁止（原則禁止）
(本法第14條第1項本文)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
之交易行為。

所稱監督，指公職人員依法令、章程或組織規定得行使直接
或間接指揮、督導或其他相類似之職權（施行細則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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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例外允許）
(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共6款)

補助行為

一.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
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
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
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二.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

交易行為

一.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
條辦理之採購。

二.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
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
定用益物權。

三.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四.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
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
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禁止之例外（交易行為）

41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
理之採購。

◆ 依政府採購法經由公告程序進行之採購（包含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及經公告辦理之限制性招標），有嚴格之程
序可資遵循，較無牴觸本法立法精神之虞。

◆ 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辦理之採購係因國家遇有戰爭等重
大變故、人民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遭遇緊急危難，
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等情狀，亦應有排除交易行為禁
止之必要。



交易規範大不同-利衝法 V.S. 採購法

150萬元1元 15萬元1萬元

一定金額
以下採購

以公告程序辦理採購

小額採購-逕洽廠商
（得不經公告程序）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
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
限制性招標

採購法

利衝法

補充

注意：1萬元至15萬元之採購交易，仍須以公告程序辦理，始符合利衝法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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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禁止之例外（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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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
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例如：國有財

產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產業創新法、科學
技術基本法、文化資產保存法）

依國有財產法第42條辦理之標租



禁止之例外（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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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
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四、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

、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中油董事長要加誰的油？
中油？台塑？



一、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

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

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禁止之例外（補助行為）

46

所稱「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係衡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一般人就機關團體補助
資訊之取得容非對等，故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
、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
概估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
公告補助法令規定，未於開始受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
得知之方式充分公開，即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自行提出申請，尚難謂符合前開「以
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件。(法務部108 年 11 月 14 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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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之例外（補助行為）
提醒：其他機構或單位如有
辦理補助業務，應辦理公告
，以免關係人不慎違法。

只有公告補助法令、計畫
，不算補助公告



二、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禁止之例外（補助行為）

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基於法定之身分關係，依法令規定機關團
體對符合資格條件者受理其申請應予發給之補助。（本法施行細
則第25條第1項）

例如：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子女教育補助、死亡喪葬補助、健
康檢查補助、農損補助、災害救助等(無裁量權)。

法定身分

48



禁止之例外（補助及交易行為）

49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 鑑於鄉（鎮、市）地區金額微小之交易行為（例如小吃、便當
、花籃等）日常生活中洵屬常見，情節尚難謂已達利益輸送之
程度，考量本條規範對象包含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宜就一定金
額之交易行為加以排除。

◆ 所稱一定金額，指每筆新臺幣一萬元。同一年度（每年一月一
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新臺
幣十萬元（超過該金額，全部補助或交易均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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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揭露&事後公開
(本法第14條第2項)

關係人之
事前揭露

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人應主動於申
請或投標文件內
據實表明其身分
關係。

機關之
事後公開

於補助或交易
行為成立後，
該機關團體應
連同其身分關
係主動公開之。

1.依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105條

辦理之採購（第1款）

2.依法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

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

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第2

款）。

3.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或禁止

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

補助（第3款中段、後段）。



關係人之
事前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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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公開？
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
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14條第2項)

機關之
事後公開

公開時點：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
後30日內，主動公開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之身
分關係。

監察院
陽光法令主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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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1.投標時或申請補助時關係人未檢附身分揭露表，可否補正？

於機關團體決標前(經公告程序辦理之限制性招標為議價完成前)或補助
核定前，仍允許採購廠商或補助申請人補正身分揭露表。於決標後或補
助案核定後始表示上開情事者，因屬未能於投標或申請文件內據實表
明，已違反本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而有依本法裁罰可能。此時該對象仍
需補行揭露其身分關係，不得因此免除揭露義務，機關仍應依其揭露事
項併同公開。

2.原採購之後續擴充，是否應重新揭露與公開？

若該採購案係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後續擴充，其後續擴
充仍屬另一獨立採購行為，是以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仍應依第14條第2
項規定主動揭露，機關團體亦應於交易後主動公開該身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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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 主旨及事實 處分確定
金額

處分
日期

確定
日期

財團法人OOO文

教基金會

受處分人為OO市議會議員OOO之關係

人，其於109年間投標OO市政府以公告

方式辦理之採購案，未主動於投標文件

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違反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

5萬元

110

年

10

月

8

日

110

年

11

月

11

日

監察院辦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罰鍰處分案件確定名單



1.進行交易或申請補助時，確認是否符合補助交易之要件

2.關係人別忘記事前揭露，機關別忘記事後公開

以下均需要有公告程序及事前揭露.事後公開
交易-政府採購法之公告程序（第14條第1項但書第1款）
交易-依法令以公平競爭方式之公告程序（第14條第1項但書第2款）
補助-公開公平方式辦理（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中段）

想讓您知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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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協會監事
(水利署副署長)

OO協會 經濟部水利署

投標以公告程序
辦理之採購案

身分關係揭露表
OO協會

違反本法第 14 條
第 2 項規定
罰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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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學會 台電公司

申請非以公開公平
方式辦理之補助(金
額逾1萬元)

身分關係揭露表

XX學會理事長
(台電公司A經理)

XX學會
違反本法第 14 條

第 1項規定
罰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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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心聲

協會都依規定向教育處（舉例）申請，經審查後核發補助；如果違法，

補助單位應該協助把關，而非照常核發補助。

協會所獲補助符合補助法令，也據實填寫「身分關係揭露表」，但教

育處未辦理公告而造成違法補助，應追究教育處責任，而不是裁罰協

會本身。

協會成員沒有公職人員，不會知道是利衝法裁罰對象。

協會依照規定填妥教育處提供之所有表單，沒有告知或提供「身分關

係揭露表」填寫。



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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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處罰
(本法第16條、第17條、第18條、第19條)

違法態樣 罰鍰

未自行迴避 10萬元~200萬元

經依第8條或第9條
令其迴避而不迴避

15萬元~300萬元 (按次處罰)

假借職權圖利 30萬元~600萬元

請託關說圖利 30萬元~600萬元

違法補助或交易行為
依補助或交易金額
區分不同裁罰級距

未據實表明身分關係或未公開 5萬元~50萬元 (按次處罰)

受查詢無正當理由拒絕
或不實說明、提供

2萬元~20萬元 (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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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

二、退輔會主任委員擔任理事長之協會向退輔會申請補助，是否只要

有補助法令規定，且該規定置放於退輔會網站之「主管法規」中，

該補助即符合利衝法？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6款所稱「一定金

額以下之補助或交易」是指單筆多少元、年度合計不超過多少

元之補助？

一、某甲為利衝法所定之公職人員，其因結婚向機關申請結婚補助，

有無違反利衝法？理由為何？



工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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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搜尋：

陽光法令主題網

6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WwGEhtSwg&ab_channel=%E9%99%BD%E5%85%89%E6%B3%95%E4%BB%A4%E4%B8%BB%E9%A1%8C%E7%B6%B2%28sunshinecy%29


簡報結束 謝謝各位

陽光法令主題網https://sunshine.cy.gov.tw/

Email：chaohsiang@cy.gov.tw

電話：02-23413183分機115 64

https://sunshine.cy.gov.tw/
mailto:zjliu@cy.gov.tw

